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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韋伯身故後百年，再去追問韋伯思想的意義，是一件非常弔詭的事情。 

畢竟，在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將韋伯引介給美國學界之後，韋伯

在社會學界的地位迄今已無可動搖。反觀政治學領域，雖然韋伯同樣是個經

典人物，在各式的教科書中也必定可讀到他對統治正當性的論述，然而他的

政治思想受重視的程度，卻遠遠不及他在社會學界的地位。

之所以有這樣的情況，原因之一或許是韋伯其實並沒有留下太多跟政治

理論相關的系統性著作。撇除掉他對於「國家」（Staat）、「正當性」（Legitimität）

等概念的建構，其他政治著作中雖然也包括了許多不朽的經典之作，但多半

是政論性質的文章。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則是在1950年代末開始，德國戰後的

一代開始積極地反省、追究導致德國民主崩潰的文化和思想因素，因此把 

韋伯納入批判的行列之中。其中最知名的著作當屬歷史學者蒙森（Wolfgang J. 

Mommsen）的《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1。在此書出版之後，隨即引起了廣泛的、正面和

負面的迴響。如社會學家哈貝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1964年引述了蒙森的

著作，並斷言：「施米特（Carl Schmitt）是韋伯正統的學生。」2而韋伯的學生

勒文施泰因（Karl Loewenstein）則撰文批評蒙森的著作，並對韋伯表達同情的

立場3。不僅如此，此書出版後，更使得韋伯的政治立場更偏向民族主義或

是自由主義、韋伯是否確實為納粹法西斯的先行者這類的討論，成為韋伯研

究的固定議題。

前些年蒙森研究的中譯本出版後學界所出現的對話，雖然弦外之音是對

於中國「大國崛起」的關切與擔憂，但仍可以被視為上述學術議題的延續4。

在這場中文世界關於韋伯的對話裏，雖然雙方最後抱持的立場不同，但幾乎

都同樣接受了蒙森對於韋伯的詮釋，只是在此詮釋基礎上，或者贊同韋伯的

觀點可成為中國追求富強的借鑒，或者相反地認為應對其政治思考保持謹慎

的距離。可惜的是，正反兩造很少關注並分析韋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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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寫的一系列論述德國憲政改革問題的政論文章5。然而，正是這些文章， 

才讓韋伯有機會參與到《威瑪憲法》（Weimarer Verfassung）的制訂過程中。也

是因為這些文章，韋伯的同代人才會將他視為議會民主制的擁護者——這一

形象和戰後世代對於韋伯的評價截然不同。

若以今日的用語來說，韋伯所身處的政治環境是一個徒具議會參與的表

象，但實質上多數的權力都落在君主和其大臣手上的威權政體。在這些政論

文章中，韋伯堅定地要求德國應當朝向議會民主化發展，從以君主為權力中

心的德國式「立憲君主制」，全面走向由議會主導的英國式「議會君主制」6。

為此，韋伯不僅在文章中揭露出威權體制的結構性缺失，同時也正面地證成

並捍衞民主體制的價值。若我們將他這段時間的言論從德國的歷史脈絡中抽

離出來，那麼便可將之視為帶有普遍性的民主論述，試圖爭辯民主相較於威

權體制有其優勢及工具性價值。

近年來學界對於民主體制的信心以及對其價值的討論，似乎有着明顯的

弱化趨勢。懷疑民主的聲浪不僅在西方蔓延，在中國也因政權和部分學者主

動推廣「制度自信」，出現了反西方選舉民主的論述。而韋伯的政治思想，若

是在今日的政治情境下仍具有其意義和價值，筆者認為最值得吾人深思之

處，正是在於他對民主和威權兩種體制的觀察與比較。在此，筆者不擬全盤

性地討論韋伯各時期的思想，也無意提出某種對韋伯學說的整體評價，而是

企圖勾勒出韋伯所設想的民主圖像。

一　俾斯麥的遺產：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威權體制

既然韋伯的寫作針對着所處時代的現實，那麼就有必要先釐清他所面對

的政治環境。對此，他使用「俾斯麥的遺產」7一詞來描述第二帝國時代的議

會運作實際情況以及政治文化。

1871年德國統一後，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為了緩解民主革命

的浪潮，精心炮製出一個徒有民主之表象，卻無其實質的憲政體制。他雖然

在中央政府層級（也就是帝國層級）實施了全民普選，但卻在制度上限縮了民

選議會的實權。首先，他建立起一套君主—議會並立的二元體制，然而政治

決策權主要仍由世襲的德皇以及由容克（Junker）貴族所掌握的行政部門所控

制，而不像今日的議會民主制國家一般完全由民選議會所掌握。第二帝國的

議會對於行政部門僅具有極為有限的監督權力，對於軍事、政府人事、外交

等領域，議會根本沒有置喙的餘地。其次，即使是立法權，由全民普選的帝

國議會（Reichstag）也受制於聯邦參議會（Bundesrat）的杯葛。聯邦參議會雖是

由德國各邦自行選出，但在採取三級選舉制的普魯士擁有近乎絕對多數席位

的情況下，其成員的組成必然偏向保守。在這些制度性的打壓下，德意志立

憲君主制雖有憲法規定的議會，但遠遠稱不上民主。如此，一般人民無法透

過議會，真正地參與到政治決策的過程當中。誠然，俾斯麥是一個偉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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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打造了空前的偉業，但是在其炮製的憲政體制下，他也只允許自己一

個人成為政治家，而不讓其他人具有成為政治家的機會與可能；所有人都只

能服從於俾斯麥所做的政治決策，聽命行事。

由於俾斯麥所建立的憲政體制，德意志民族培養出濃厚的非政治性格，

韋伯稱之為「政治饜足」（politische Sättigung）8。韋伯再三批評，在俾斯麥去

職之後，他所留下的政治遺產就只是一個完全不具政治性格，也缺乏任何政

治教育的民族9：

他〔俾斯麥〕留下了一個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這方面的表現遠

遠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經達到的那個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個完全

沒有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經習慣於認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夠為它照料

好政治事務。⋯⋯他留下了一個習慣於逆來順受地容忍所有以「君主之治」

名義做出的決策的民族，這個民族並沒有準備好用批評的眼光看待俾斯

麥去職後填補空缺、在攫取統治權時令人吃驚地自以為是的那些人的資

格。⋯⋯這位大政治家沒有留下任何意義上的政治傳統。他既沒有吸引

來、甚至也不能忍受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更不用說那些特立獨行的

人物了。

由於德意志這一民族缺乏政治意志，因此習慣於被統治、習慣於從臣民的思

考角度中服從政府的命令與安排，而不是主動參與政治事務，從而無法在日

常的政治參與過程中得到政治實踐的智慧以及必要的政治判斷力。換言之，

俾斯麥將所有的德國人都豢養成了「經濟動物」，他們眼中關注的只是個人的

利益、安穩的生活，滿足於自身的去政治化地位和身份，甚至是以自己去政

治化而沾沾自喜，引以為豪。去政治化的結果，便是整個民族都陷入「政治不

成熟」（politische Unreife）的情況：無能力也不願思考並認知民族和國家的整

體利益，而是期待下一位俾斯麥，或者毫無理由地相信在任者，會具有如同

俾斯麥一樣的政治天份，能夠處理好所有的政治事務，自己只要服從、聽命

即可bk。

也因為這樣的政治環境，德國的市民階級（包括有財產者和受過良好教育

的知識份子）和西歐相同階層的人們呈現截然不同的文化和行為樣態。相較於

西歐的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德國的市民階級失去了其革命的動力，反而更

加傾向於和威權政府合作，以維持自身既有的利益和地位，甚至主動地為政

權擦脂抹粉、添加正當性，並且出言反對朝着民主制變革的發展趨向——即

使不是激進革命，而是透過制度的變革，也一律反對。例如在一戰期間，許

多德國知識份子大肆宣揚議會內閣的民主體制源於西方（亦即西歐）的國家觀， 

而與德國的國家觀和日耳曼的民族精神並不相符bl。不僅如此，這類反西方

體制的知識份子還常將國外的民主國家描繪成陰謀顛覆德國的外國勢力，而把 

議會制的國內支持者稱為「煽動家」、「非德意志的」或是「外國代理人」。韋伯

便是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中，憑藉思考和書寫，試圖為民主辯護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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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主的價值之一：政治責任與責任政治

與韋伯同時代的許多保守派知識份子，認為德國有着極為專業的官僚體

系，反之，民主化的結果只是讓不專業的外行人，甚至是一群煽動者來掌握

政治權力bn。但韋伯不作此想，而是指出當時德國政治領導階層的決策荒腔

走板、漏洞百出，不僅在內政上如此，甚至在對外政策上也常常發生可能引

發外交危機的決策錯誤bo。他認為，只有像西方一樣，走向真正的議會民主

制，才有可能挽救德國拙劣的政治決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唯有民主制才

能明確政治問責機制，建立責任政治。

對此，韋伯先從國家官職的類型差異談起。韋伯指出，雖然歷史上參與

國家統治的官員有不同類型，但伴隨着理性化的不可避免以及政黨政治的發

展，國家的公務員已經分化成兩種不同的群體：受過專業訓練且其職位受到

法律保障的專業文官（Fachbeamte），亦即事務官；不具專業而受到政治任命，

隨時可以被調動或撤職的政務官（politische Beamte）bp。韋伯認為，事務官儘

管受到長期的專業訓練而對其職務非常熟稔，但他們僅能服從上級指示，並

按照法規條例所規範的權限做好行政管理工作bq。政務官的工作則不同於

此，不能只從事例行工作，而是要做出政治決策，並且進行政治領導。而所

謂的「政治家」，亦即將政治作為志業的人，也就是在爭奪政務官的職務。如

同韋伯在〈以政治為業〉（“Politik als Beruf”）一文中所提到的，政治家透過權

力鬥爭（Kampf）以爭取權力份額——在此所指的自然是國家權力，以及對權

力分配產生影響。但政治家進行權力鬥爭，並非將權力的取得與使用當成最

後的目的，而是作為實現他所信仰的價值與信念的手段br。政治家在取得政

治權力、坐上政務官的位置之後，便藉着領導與控制國家公務員而將之予以

實現bs。

事務官和政務官不僅職能、角色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兩者所承擔的

責任也有着根本的差異。事務官的責任在於必須服從上級的指令，即使接到

一項他認為有問題的命令，仍應加以執行，並且將官職的責任感置於其個人

的信念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事務官是不應當投身於政治的，而應當置身於

政治的權力鬥爭之外，不分黨派地忠誠執行其行政事務。因此韋伯說道，事

務官應當是「無示好惡」（Sine ira et studio）地從事其職務：「官員的榮譽所在，

是他對於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樣，能夠按照發布命令

者的責任忠實地加以執行。即使這命令在他看來是錯誤的，而在他進行申辯

之後上司依然堅持命令時，他仍應忠實執行。沒有這種最高意義上的道德紀

律和自我否定，整個機器就會分崩離析。」bt相對於此，想要從事政治領導工

作的政治家應該「好惡分明」（ira et studium），所做的恰恰就是要去進行政治鬥

爭：「堅持黨見，不懈戰鬥，充滿激情」，「這都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

領袖的本色」。也因此，「他的行動所遵循的責任原則，與官員遵循的原則截

然不同」ck。政治家必須決定自己所信仰、所效忠之事，並且始終堅定、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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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了實現他的信念、他所託付之使命而進行政治權力的鬥爭。同樣地，當

他坐上了政務官的領導職位後，也必須對自身的行動與決定之成敗，完完全

全地擔負起相對應的政治責任，不應拒絕或轉嫁這些責任cl。他必須拒絕那

些有違其信念的目標，不管這些目標是源於君主的願望或是他的政黨、議會， 

甚至是人民的要求。如若無法拒絕，那他就應當毫不戀棧地辭職：「然而，如

果他不能向他的主人——不管那是君主還是人民——說出『或者給我授權、

或者容我辭職』，那麼他就不是一個領袖，而是俾斯麥所說的，一個可悲的 

戀棧者。」cm

良好的決策模式，應當是由真正在做政治領導工作的政務官做出政治決

策，由事務官忠實地執行，並且由政務官對政策的成敗負起政治責任。但在

像第二帝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卻沒有明確的政務官與事務官分流，政務官

經常是由事務官拔擢轉任的——這在民主化之前的台灣或是今日的中國並不

令人陌生。問題是，因為非民主體制所導致的公務員不分流情況，卻會導致

政務官不必承擔政治責任的後果，連帶也將拉低其政策的品質。主要的理由

恰恰在於，這些居於領導職位的政務官，並非基於民主選舉而上台，而是被

任命的。因此，去職與否也不必然是基於民意或是政策的成敗，而是基於最

高領導者的意志。在此前提下，要取得和維持自身的職位，重要的就是維持

領導者的信任甚至是要投其所好，而不是提出負責任的政治決策並承擔後果。 

韋伯便說過：「君主認為是他本人在親自治理，但事實卻是，官員系統在他的

蔭蔽下享有了不受控制且不必負責的特權。君主置身於諂媚者之中，頭上罩

着權力的浪漫光環，因為他能夠隨意換人去佔據大臣職位。」cn

上述有關政務官和事務官在功能上和責任性質上的差異，可以被理解為

官僚體系的限度。即使官僚體系表現得再完美，一旦逾越了其限度，試 

圖去進行政治領導的工作，那麼必然是一場災難co。用韋伯自己的話語來說， 

這種由官僚來進行政治領導的情況，便是「官僚統治」（Beamtenherrschaft）。因

為那些理應要做出政治決策的政務官，並不是真的依據自己的政治信念做出

決策，而是聽命服從領導者。既然是聽命服從，自然不必由自身來負擔政治

責任——客觀上不是自己的決定，自然不用負責；主觀上為了保住自己的官

位，更是不願意承擔任何政治責任。

韋伯對於政治領導者的政治責任的相關論述，因此可以被視為民主與非

民主體制的最大差異：在缺乏民主選舉的體制內，僅有事務官而沒有真正意

義上的政務官，所謂的政治責任也就無從談起。同時，因為缺乏根本有效的

問責機制，也就更難以侈言責任政治。但責任政治卻恰恰是民主政治的核心

機制，藉此來確保政府的施政不會失去控制。透過責任政治來控制政府的權

力與施政，這點與官僚體系內部的行政監督不同，也是無法以後者加以取代

的。若用當代的學術語言來表達，便是根本的政治問題無法藉着治理的良窳

來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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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主的價值之二：合適的政治領導者

另一點可以追問的是，難道民主制度就必然只會選出因煽動民眾而勝選

的民粹領袖，而無法選出專業的政治家？對此，韋伯則以為，跟來自威權體

制的批評不同，民主恰恰能夠讓真正有領導能力的人站上政治領導職位，並

且對其領導權賦予高度的正當性。

首先，在現代的社會分工條件下，國家的統治必定高度依賴既有專業

性，也在其業務範圍內掌握最多資訊的事務官。換言之，行政部門的官僚化

必定無可避免。在此情況下，韋伯認為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讓政治領導階層取

代專業官僚，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讓官僚擔任政治領導者則會導致前述「官僚

統治」無人負擔政治責任的結果。因此能夠做的只在於，如何控制專業官僚，

以避免其權力過度膨脹。對於韋伯而言，第二帝國只有世襲君主制和民選議

會制這兩者可以作為掌控官僚機器的選擇，但只有從民選議會中產生的政治

領導者才有足夠的領導能力控制官僚機器cp。韋伯意義下的領導能力，具有

兩個面向：其一是具有豐富的政治歷練、知識和能力；其二則是具有強烈的

領袖魅力，亦即「卡里斯瑪」（charisma）。

就前者來說，好的領導者需要相當程度的政治知識和能力，但這並非與

生俱來，唯有透過充分的政治教育才能產生。那麼，要如何進行政治教育？

韋伯以英國的議會和政黨政治作為典範，指出英國的議會領袖在掌握權力之

前，必須經過在議會的不同委員會和行政職務的歷練。在經過了這些政治歷

練後，政治家得以掌握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知識。這些政治歷練不僅能夠提升

政黨領袖的政治能力，政黨在政治權力的鬥爭中也會對競選者作檢驗評估。

因為各個政黨領袖都會在選舉過程中受到競爭對手的批評，質疑他的動機和

過往經歷，這些資訊的揭露將會使候選人受到公眾的檢視cq。也因此，政黨

領袖的選拔就其時間長度和難度來說，並不比公務員的晉升要來得輕鬆簡單。 

藉着選戰中的政黨競爭與資訊揭露，有歷練與能力的政治家得以勝出，所以

民主體制並不會像某些信仰德國專業公務員體制的知識份子所說，只會選出

缺乏專業知識和能力的領導者。

毋寧說，民主制本身所需要的並不是在個別事務上的專業能力，而是必

須確保政務官為了領導和控制事務官以貫徹其政策所必要的政治知識和能力， 

如此足矣！畢竟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下，根本不可能有人具備所有的專業知識

以面對各種狀況，而是必定在不同的狀況中依賴不同的專業事務官。關於這

點，不管是在民主制或是在威權體制下，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民主制對於政治領導者的甄補（recruitment）所能起到的更大作

用，在於能夠選出更有「卡里斯瑪」的領導者，從而使得其政治領導具有穩固

的正當性。韋伯認為，只有經由議會民主以及在其中運作的正當的選舉競

爭，才能選出同時具有「卡里斯瑪」和政治知識的政治領袖。眾所周知，韋伯

將「卡里斯瑪」視為統治正當性的來源之一，亦即統治者基於其非凡的魅力而

獲得被統治者的承認，自願追隨他並受其統治。在過去，「卡里斯瑪」這種被

c179-202004014.indd   25 20年6月3日   下午3:56



26	 二十一世紀評論

統治者對於統治者的承認，若是統治者沒有特殊的功業或「神迹」，那麼多半

就是在臣民高聲「喝采」（akklamation）的這一集體舉動中最為清楚地表達出來。 

但在現代，「喝采」則可能轉化為常規化的程序，也就是被統治者藉定期選舉

來表達對統治者的承認cr。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領導者之所以能夠掌握政治

權力，正是因為他具有非凡的「卡里斯瑪」，才能有效地控制政黨內部的官僚， 

帶領愈來愈理性化、組織化的黨機器打贏選戰、掌握權力cs。

當一個政治家在選戰中勝出，也就證明了自己具有充分的領袖魅力，足以 

吸引人民追隨，從而領導國家ct。在這一前提下，具有由下而上、受到被統

治者所肯定的統治自然有着更為穩固的基礎。因此，選舉民主賦予政治領導者 

非常明確且更高的正當性，這樣的正當性不僅提供了統治的穩定性，也具有強 

化領導者權威的作用。這就使得領導者可憑藉其民意基礎，而具有廣泛的裁量 

空間與作為餘地來貫徹其理念，同時也能藉着民氣來駕馭專業文官，促使其

在合法的範圍內忠實執行政府的決策。反觀不經由民主選舉的政體，雖然也

可能出現具有強烈「卡里斯瑪」的政治領袖，但這多半出於偶然而非常態。

有論者認為選舉只是某種形式與程序（詳見下文），而有另一種代表方式

是直接訴諸人民需求的。後者不需要選舉這種形式，但因為能夠回應並滿足

民眾訴求，所以也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的、是民主的。然而，當缺乏選舉機

制時，非民主政權就需要訴諸更明確而強烈的理由，才能間接地證成其統治

的正當性，不如民主體制藉着選舉機制所獲得的正當性如此一目了然。

四　民主的價值之三：公民的政治教育與政治成熟

除了確保責任政治以及選出合適的政治領導者這兩點之外，韋伯認為民

主本身還有一項重要價值，涉及到政治文化與公民特質的養成，也就是民主

能夠為公民帶來充足的政治教育並達致「政治成熟」（politische Reife）。

前文已提到，俾斯麥所留下的一項重要政治遺產，是把德國所有人都排除 

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人們不關心政治事務，從而也就欠缺必要的公民認知與

素養，這是所謂的「政治不成熟」。對韋伯而言，政治成熟與否的判準在於，

人們是否具有「對民族的永久性經濟和政治權力利益的領悟，以及在任何情況

下把這些利益置於任何其他考慮之上的能力」dk。也就是說，政治成熟的公民

能夠超越個別的私人或者階級利益，並考量民族的整體利益；與之相反，則是 

犧牲整體利益而只追求自身的個別利益。當時韋伯所批評的對象正是資產階級 

和容克貴族那些權貴，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犧牲國家的整體利益。同時，

他也是在批評那些市民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明明同樣缺乏政治權利，但卻

維護了現有體制：把統治權貴的利益等同於民族整體的利益，把有利於統治

權貴的體制當成是合乎民族精神的體制dl。若用魯迅的話語來比喻，這些知

識份子就像是「阿Q」——「阿Q」終究不姓趙，又奈何將自己當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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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乏政治生活，使人們缺少必要的政治知識和能力以做出成熟的政

治判斷，那麼解決之道為何？在韋伯看來，絕對不是因為國民在政治上尚未

成熟，所以就不讓國民參與政治，並把做出政治決定的權力都交給少數政治

家；恰恰相反，韋伯認為一般民眾同樣需要相當的政治教育，藉此擺脫「政治

不成熟」的狀態。而最主要的政治教育方式，便是藉着議會的監督和質詢，迫

使行政部門將必要的資訊公諸於眾。透過將政治事務公共化，一般民眾得以

了解政治運作的情況，進而關心政治事務。除此之外，在選舉期間的政黨競

爭過程中，也同樣將大量的政治相關資訊提供給一般民眾。當民眾在關注選

戰的進展時，便直接、間接地透過這些資訊而獲得政治教育。

韋伯並且認為，當國民經由政治教育擺脫了「政治不成熟」狀態之後，才

得以成為一個「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主宰者民族」這個常被誤解的名

詞，並非指某種暴發戶式的民族主義情感，認為自身比其他民族優越，甚至

意圖將自身意志或權力施加於其他民族之上，也不是因為缺乏政治權利，所

以只能將其命運交由少數權貴或特定階級來決定，而是指一個民族能夠在政

治上自主：「只有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能成為『主宰者民族』，這意味着人

民控制着對自身事務的行政管理，通過自己選舉產生的代表果斷地共同選擇

自己的政治領袖。」dm

倘若德國無法民主化並轉變成為「主宰者民族」，那麼又會如何？韋伯提

出了警告，如果德國真的無法全面民主化，從而將政治上的弱勢階層整合到

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麼便可能會面對國家內部和外部的危機。對內，德國

將可能爆發更為激進的革命dn；對外，如非由民主體制下的公務員治理，則

會繼續作出劣質和不負責任的外交決策。這將會把其他國家都推向德國的對

立面，為德國在世界上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敵人。因此韋伯呼籲，德國不應

當再將所有的政治問題，包括德國應該如何選擇政治體制等問題，都化約成

德國與西歐在文化、民族特質乃至於體制的對立，藉以正當化既有的威權體

制。反之，若德國想要在世界上承擔起大國的角色，那麼必須對國內的政治

體制進行根本的改革。若不如此，他國又如何相信德國不會輕易地做出草率

且低劣的政策，而能作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一員do？

五　從韋伯對民主的思考到當代中國

在一戰後期，韋伯將德國的諸多政治問題指向了當時的威權體制，並且

宣稱德國的命運與前途繫於其體制是否能實行根本的民主化。由此，韋伯描

繪了一套對民主運作的想像：民主體制必須能夠選出合適且有能力的政治家

擔任領導者，而議會的運作正正提供了這個舞台。當政治家上台後，由他來

做出決策，並且踏實地實踐其信念；當政策失敗，他也需要為決策後果負起

政治責任而下台。當然，是否能夠選出合適的政治家，又是否能夠使得民主

制得以順利運作，最後的保證仍取決於國家公民是否政治成熟。唯有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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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公民才能夠看清楚國家整體的共同利益，並且關心國家的公共事務。

而這樣的國家公民，也當然必須在民主的土壤上才能長成。即使是在1919年

德國國內因戰敗而出現了民主革命狂熱甚至是分離主義時，韋伯仍舊抱持着

同樣的想法。因此，若是將韋伯視為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者，為了追求大

國崛起甚至可犧牲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利，這樣的觀點很顯然與韋伯的觀點有

着相當程度的差異。

當然，人們不難發現，韋伯對於民主的支持與贊同，主要是出於工具性、 

技術性的角度，亦即因為民主能夠得出較佳的施政結果以及有助於維持政體

的穩定，而非因為民主本身即具有某種如平等、自由之類的規範性價值。這

意謂如果韋伯認為民主並無法帶來更好的結果，那麼也可以基於技術性理由

而不選擇民主。一定程度上，他的這種民主觀和其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想

像不無關係。儘管如此，人們不應當忘記在韋伯所身處的時代脈絡中，他本

人已經多次重申，德國只有議會民主制或是威權式立憲君主制可以選擇dp。

因此在這背景下，若是能夠清楚地說明民主的實踐將取得比威權統治更佳的

結果，同樣也是一種論證方式，甚至是更具有說服力的論證方式。因為這一

論證方式瓦解了當時知識份子的流俗、流行意見，認為威權政體相比起不專

業的選舉民主，能夠產生更專業的領導者，並因而能夠取得更好的執政績效。

回到當代的討論脈絡，當代東亞，尤其是中國，對於西方式選舉民主的

批評聲量伴隨着中國國力的增長而益發增強。這些批評的聲音可以依據其 

側重之處概略地分成兩條路線：其一是以「文化特殊性」、「文化自信」為核

心；其二則是以「制度自信」的樣貌出現的。在「文化自信」的路線上，廣義來

看，包含了「施特勞斯學派」的甘陽、劉小楓，以及「大陸新儒家」的蔣慶、康

曉光、陳明等dq。「施特勞斯學派」主要着眼於批評西方現代性所帶來的價值

虛無，因而也反對與現代性相配套的自由主義與西式民主。至於「大陸新儒

家」則堅定地認為中國有其自身的歷史、文化特殊性，不必也不能採用西式民

主，而是應當以儒家作為某種中國的共同價值信仰，甚至以此來重新擘劃政

治組織和架構。他們認為，如此才能獲得穩固的統治正當性dr。

雖然前者訴諸的是西方古典傳統，而後者則是回到中國的儒學傳統，但有 

趣的是，兩者最終殊途同歸，都以某種儒家的語言和思想，得出了某種非西方

民主的政治想像。如甘陽在《通三統》一書中就提到，當代中國是結合了儒家、 

毛澤東和鄧小平所留下的三種不同歷史傳統的結果，暗示中國的經濟發展乃

是基於這三種傳統的連續性，因此不該把這三者看成各自獨立甚至互斥的要 

素ds。劉小楓則在《儒教與民族國家》這本論文集中，試圖說明中國共產革命

銜接了儒家傳統：「成聖精神最終得落實在政治事功上，而政治事功必涉及國 

家政制的具體安排。」dt依據此說，領導革命的毛澤東便是儒家意義下的聖王。

韋伯談論西方民主時，雖然批評了基於文化特殊性的反民主論述，但這

點跟他說明民主的意義只具有間接關連性，因此這裏不擬對上述「文化自信」

的西方民主批判言論多作評論，而是將主要的質疑投向「制度自信」的民主批

評論述ek，因為韋伯對於民主的辯護邏輯，恰恰形成了對這一類批評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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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路線的主要核心是在質疑甚至否定西式民主能夠達成良好的執政績效—— 

無論這些所謂的「實效」是以財富的增進又或是抽象的「滿足人民需求」等要 

求來加以衡量。例如提出「中國模式」的加拿大籍政治學家貝淡寧（Daniel A. 

Bell）便認為，選舉民主無法真正選出合適的政治領導者，也無法作出較為良

善的政治決策；而目前中共當局所建構出的領導者甄補模式——他稱之為「賢

能政治」（meritocracy）——則能經過各種考核，確保上台的領導者都是有能力

的政治菁英，因此能夠做出最好的政治決策el。王紹光對於民主的態度也很

類似。他在《民主四講》一書中，便對西方選舉民主做出了全盤性的批評，其

後續書寫的論點基本上都是由此書延伸。他認為，從規範性角度來看，西方

現有的選舉民主事實上是「選主」，並無法達成所有人平等參與政治的理念。

從工具性角度來說，民主亦無法保證達致良好治理的成果，如促進經濟增

長、加強社會公正以及增進人民的幸福感em。因此，王紹光宣稱，中國的體

制也是一種「民主」，雖然沒有選舉的程序和形式，但是卻能夠代表「人民的客

觀需求」，能夠「回應老百姓的基本訴求」。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是偏重於

實質的「民主」en。

這些「制度自信」的民主批評論述帶來了兩面的效果：一方面以中國政府

執政的績效與結果，來正當化自身體制缺乏人民具有選擇執政者的權利這一

事實；另一方面則同樣以質疑執政績效為理由，來弱化西方選舉民主的普適

性。這些「制度自信」的觀點雖然經常會提及中國政府的執政績效，尤其是特

別強調其經濟表現非常優秀，但卻極少提及執政者如何承擔或者被要求負起

政治責任的問題。就算一個領導者再明智，但只要有犯錯的可能性，政治責

任的問題就無可避免。況且，這不只是純粹理論上的問題。若是把眼光放到

中國政府近年的政策上，更突顯出政治責任的重要性。如伴隨着中美貿易戰

而陷入的對外關係緊張、香港的社會衝突加劇、因隱匿拖延而引起的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大爆發等問題，致使許多知識份子口中誇耀的執政績效和

優良的治理能力，被打上了問號。縱使中國政府以國家力量壓制了第一波疫

情的蔓延，但早前外交體系的對外發言、「大外宣」的方式與內容，也刺激了

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那麼，中國政府日後是否仍能被國際社會普遍信

任？不論在對內或對外問題上，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否可堪稱允當？由此衍生

的政治責任又由誰來承擔？這些都是實際且具體的政治問題。

同樣必須追問的是，一個非民主的威權政體，即便內部有着行政部門主

導的糾錯機制，但這些機制的運作又是否有其結構上的局限？如周雪光曾經

提出國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張力，他雖然僅將之歸因於中央集權和地方治理的

緊張關係，但如果中國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機制」，那麼當中

央只需要決策而不必負起政治責任時，要如何期待這種張力能夠被根本解決

而不至於導致危機的循環引爆？因此他亦提及：「除非中國將挑戰轉化為政治

行動並對治理的制度基礎作出根本性的改變，否則這一循環將繼續下去。然

而，這種改變將涉及中國的官僚體制和官方意識形態，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不

太可能發生。」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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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及的種種治理問題，最終還是會導回根本的制度層面問題，也就

是民主和非民主兩種體制所面對的結構性缺失，而這也是韋伯在他身處的時

代中追問並嘗試為民主價值辯護的理由。必須再次強調，雖然韋伯的言論起

源於議會民主制與威權式立憲君主制的觀念對立，但他對於民主制的辯護並

不局限於其身處的歷史脈絡，而是可以被普遍化為對民主體制和非民主體制

的評價和判斷。當然，在兩種體制的判斷上，最終仍得由國家公民冷靜客觀

地從國家整體利益的角度作出評價，而非僅僅從民族激情中得出結論，因為

這可能會錯誤地將統治者的利益當成維護體制的理由，最終卻是以國家利益

為代價。在這一點上，韋伯所提出的質疑與辯護之詞，不僅在今日仍未稍減

其重量，也時時刻刻地迫使吾人不斷追問，究竟自己是否真的已經政治成熟。 

最後，本文以此段引文作結ep：

只有主宰者民族才會受到召喚去把握世界發展之舵。如果沒有這種品質的 

民族也打算這樣去做，那麼不僅會遭到其他民族可靠本能的反抗，而且就

其內在因素來說也會以失敗告終。我們所說的「主宰者民族」並不是指一

個民族的民族尊嚴感容許他們表現出醜陋的暴發戶嘴臉⋯⋯一個僅僅能

產生優秀的官員、值得欽佩的職員、誠實的商人、能幹的學者和技師、忠

心耿耿的僕人而在其他方面卻服從於冒牌君主制口號掩蓋下不受控制的官

員統治——這樣的民族不可能是一個主宰者民族，它能把日常事務幹得

更好，但不會為了世界的命運多費腦子。⋯⋯慣於對保守派的陳詞濫調

隨聲附和的文人們等待着德國在世界面前發展出一種真正的民族尊嚴感，

但如果他們在國內仍然僅僅只是純粹的官員統治活動的對象（不論這種統

治在純技術意義上多麼有效），甚至滿足於端着謀來的肥差討論一個民族

適合哪種統治形式才算足夠「成熟」的問題，那麼他們的等待就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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